附件

福州市台胞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请表

仅用于在福州市鼓楼、台江、仓山、晋安、马尾、长乐区就业创业台胞申请配售性保障性住房

	申请人基本情况
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
年月日
	

	
	台湾户籍所在地
	
	婚姻

状况
	
	联系

电话
	

	
	台湾居民

居住证号
	
	台湾居民来往

大陆通行证
	

	
	申请人属如下哪种情况：

（  ）与在榕企事业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；

（  ）在榕自主创业，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个体工商户负责人；

	
	现居住

地址
	
	房屋

属性
	(  )租赁；

(  )自购房；

(  )单位供房；

(  )政策保障房。

	
	工作单位及联系电话
	

	
	工作单位地址
	

	
	共同居住家庭成员基本情况
	与申请人关系
	姓名
	出生年月日
	证件

类型
	证件号码
	联系方式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申报需求
	双龙新居  1人户型（  ）    2人户型（  ）3人户型（  ）

	此表附件：1.台湾居民居住证复印件；2.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复印件；3.劳动合同复印件或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；4.不动产登记机构房产查询材料；5.其他应交的材料。



	承诺及授权

本人承诺所填写的信息情况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有效。填写的内容或提供的材料若有不实，自愿放弃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请，5年内不再申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同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初审意见

经审核，该申请人符合福州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

	复审意见
经审核，该申请人符合福州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

	备注
	1.承诺和授权人（签名并加摁手印，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由

其法定监护人代为承诺、授权，签注“某某代某某”）。

2.凡提交复印件的，请在提交材料时携带原件比对。


